


向公司出具了《关千对主办券商和挂牌公司协商 一 致解除持续督导协

议无异议的函》， 上述解除持续督导协议自此函出具之日起生效。 截

至本公告出具之日， 公司不存在尚未完成的股票发行、 并购重组和股

份回购等重大事项， 不存在未处理完毕的违规、 举报事项等。

东吴证券作出如下声明：东吴证券在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期间未勤

勉尽责的， 相应的责任不因解除持续督导协议而免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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